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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本文件旨在提供有關為選擇移居廣東的香港長者發放

高齡津貼的背景資料，以及福利事務委員會 (下稱 "事務委員會 ")
就此事項所作討論的撮要。  
 
 
背景  
 
2.  公共福利金 (下稱 "福利金 ")計劃於 1973年訂立，由高齡

津貼及傷殘津貼組成。高齡津貼是一項無須供款而大部分申請

者又無須接受經濟狀況調查的福利計劃，旨在為年齡在 65歲或

以上的香港居民每月提供現金津貼，以應付他們因年老而引致

的特別需要。高齡津貼分為兩種，即普通高齡津貼及高額高齡

津貼。年齡介乎 65至 69歲、入息和資產沒有超出指定水平的長

者可領取普通高齡津貼，而年屆 70歲或以上的長者則無須申報

經濟狀況便可領取高額高齡津貼。現時單身人士領取普通高齡

津貼的資產限額及每月入息限額分別為 186,000元及6,660元，而

已 婚 夫 婦 的 資 產 限 額 及 每 月 入 息 限 額 則 分 別 為 281,000元 及

10,520 元 。 自 2012 年 2 月 1 日 起 ， 高 齡 津 貼 的 每 月 金 額 訂 為

1,090元。據政府當局表示，截至 2011年 12月，高齡津貼受助人

合 共 有 518 409 人 ， 當 中 74 216 人 領 取 普 通 高 齡 津 貼 ， 另 有

444 193人領取高額高齡津貼。  
 
3.  自 2005年 10月 1日起，高齡津貼受助人只須於 1年內在港

居住不少於 90天，並且離港不超過 240天，他們在該年度可獲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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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的援助金額便不會受到影響。自 2011年 2月起，高齡津貼受助

人在付款年度的離港限制由 240天進一步增至 305天，而最短居

港期則相應地由 90天減至 60天。  
 
4.  行政長官在 2011-2012年度施政報告中宣布，政府當局

會在福利金計劃下引入廣東計劃，讓移居廣東的香港長者可在

當地領取高齡津貼。  
 
 
事務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高齡津貼離港寬限  
 
5.  事務委員會跟進高齡津貼離港寬限這項議題已有多

年。委員指出，很多長者因生活開支較低及種種家庭理由而選

擇到內地居住。委員已再三提出，政府當局應進一步把領取高

齡津貼的每年離港限制放寬至 360天。委員認為，有關安排可讓

高齡津貼受助人無須返回香港亦可繼續領取津貼。鑒於每年離

港日數已達上限的高齡津貼受助人為數不多，委員認為進一步

放寬有關限制對公帑影響輕微。  
 
6.  政府當局表示，自 2005年 10月 1日起，領取高齡津貼的

每年離港日數限制已由 180天延長至 240天。政府當局認為，有

關措施已在讓合資格長者有更多時間在香港以外的地方旅遊及

探訪親友，以及確保公帑用於香港居民兩者之間取得合理平

衡。進一步放寬高齡津貼離港限制亦會在行政上造成困難，令

當局難以審核在香港以外地方逗留的受助人是否仍然符合資格

領取津貼，同時亦會對高齡津貼計劃帶來額外的財政影響。  
 
7.  在 2010年 11月 8日的會議上，政府當局向事務委員會簡

介一項新安排，即把領取高齡津貼的每年離港日數由 240天增至

305天，以及相應地把最短居港期由 90天減至60天。  
 
8.  委員歡迎政府當局的建議，但仍然認為政府當局應全面

撤銷高齡津貼的所有離港限制。委員指出，在尚未設立全民退

休保障計劃的情況下，部分長者須依靠高齡津貼過活並到內地

養老，因為當地生活開支較低。委員察悉並關注到，現時在內

地居住的 9萬名長者當中，約有一半沒有申領高齡津貼，因為他

們未能符合在申領高齡津貼前連續居港一年的規定。委員認

為，當局對屬香港永久性居民的高齡津貼受助人施加居留期

限，有欠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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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政府當局表示明白委員及社會人士對撤銷高齡津貼離

港限制的訴求。不過，由於在福利金計劃下有關居留期限的政

策正進行司法覆核，當局會待情況明朗化後才考慮未來路向。

政府當局向委員保證，當局會於有關的司法覆核案件審結後研

究進一步放寬離港限制的建議。  
 
廣東計劃  
 
10.  在 2011年 10月 21日的會議上，事務委員會聽取政府當局

就行政長官 2011-2012年度施政報告作簡報時，委員察悉政府當

局正籌備廣東計劃，讓移居廣東的香港長者可在當地領取高齡

津貼。據政府當局表示，廣東計劃的申請條件與在本港領取的

高齡津貼基本上相同。現正領取或打算申請高齡津貼的長者，

均可改為申請參加廣東計劃，而他們日後亦可選擇退出該計

劃，返回香港長住並繼續領取高齡津貼。此外，政府當局會考

慮在廣東計劃推出初期實施一次性特別安排，讓已符合其他資

格但未能符合在申請前連續居港一年規定的長者無須回港居

住，亦可參加該計劃。  
 
11.  政府當局回應委員對實施時間表的關注時表示，政府

當局力求在可行的情況下盡早展開廣東計劃。不過，當局請委員

注意籌備新計劃所涉及的技術事宜。特別是政府當局須待下一

年度財政預算案公布後，才可向財務委員會提交相關的撥款

建議。預計當局會在 2012年年初就該計劃擬訂更多具體細節，

並於 2013年予以實施。  
 
12.  部分委員詢問當局，擬議的廣東計劃會否擴展至選擇移

居福建省或到澳門退休的香港長者。政府當局表示，廣東計劃

是一項新措施，旨在讓選擇居於廣東的香港長者繼續領取高齡

津貼。此項措施已考慮到粵港兩地關係獨特且聯繫密切，而隨

兩地推展《粵港合作框架協議》，加上連接兩地的主要跨境

運輸基建項目陸續展開，粵港兩地將會進一步融合。政府當局

認為，目前只有廣東省具備適當條件推行此項計劃。  
 
13.  亦有委員關注到，鑒於長者的醫護需要和內地的通脹不

斷上升，廣東計劃能否充分支持他們在內地退休。政府當局強

調，廣東計劃旨在方便和支援選擇在廣東居住的長者，而非鼓

勵他們移居廣東。廣東計劃受助人的高齡津貼金額將與居港受

助人的相同，並會按照同一機制予以調整。  
 
14.  政府當局會在 2012年 3月 12日的會議上向事務委員會簡

介廣東計劃的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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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文件 

 
15.  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此等文件已登載於立法會

網站。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2年 3月 6日  



附錄  
 

 

廣東計劃 

 

相關文件 

 

 

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福利事務委員會  2008年 10月 23日  
(議程第 I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福利事務委員會  2010年 11月 8日  
(議程第 IV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福利事務委員會  2011年 10月 21日  
(議程第 I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2年 3月 6日  

http://www.legco.gov.hk/yr08-09/chinese/panels/ws/agenda/ws2008102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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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panels/ws/minutes/ws20101108.pdf
http://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panels/ws/agenda/ws20111021.htm
http://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panels/ws/minutes/ws20111021.pdf

